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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

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

目之影院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9 月 5 日，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杭州汉鼎宇佑互

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

项目”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关于公司拟变更募集

资金项目并缩减投资项目总体规模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关于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对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 年 3 月 7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412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

超过 130,257,800 股（含），并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 75,983,716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

为人民币 18.38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1,396,580,700.0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13,312,530.03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83,268,170.05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出具

的瑞华验字[2016]第 02230069 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审验，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规定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缩减投资项目总体规模的公告》，

公司决定将原募投项目“基于智慧城市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变更为“基于智慧城

市的消费金融平台”项目、“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体验式商业项目”、

“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

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互动娱乐”）在全国范围内负责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将以现金方式投入互动娱乐，用于实施“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

建设项目”。 

（三）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对募投项目进行变更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9,330.00 万元对互动娱乐进

行增资，计入实收资本，增加互动娱乐注册资本。增资款将全部存放于在相关商

业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全部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

院建设项目”的实施。 

本次增资完成后，互动娱乐注册资本将由 5,001.00 万元变为 24,331.00 万

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 股权。互动娱乐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的控制地位

没有发生变化。此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互动娱乐的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7XEJF92 

2、公司名称：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杭州市下城区费家塘路 588 号 8 幢 4 层 407 室 

5、法定代表人：曾渊 

6、注册资本：伍仟零壹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6 年 04 月 22 日 

8、经营范围：服务：受托对从事娱乐活动的企业进行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互动娱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6,857,577.26 155,077,870.93 

负债总额 124,157.38 105,484,312.65 

净资产 36,733,419.88 49,593,558.28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1-6月 

营业收入 0 2,790,804.17 

利润总额 -1,286,580.12 870,138.40 

净利润 -1,286,580.12 870,138.40 

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的目的 

1、落实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互动娱乐进行增资，是对“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

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的落实，从而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提高互动娱乐的竞争力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提升互动娱乐的整体实力及行业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可以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经济效益，更好回报广大投资者。 

四、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此次增资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范运作指引

（ 2015 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全部增资款项将

存放于互动娱乐在相关商业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实现专户存放、专户使用

和管理，同时公司、互动娱乐还需要与相关专户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五、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

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对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



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互动

娱乐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关于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缩减投资项目

总体规模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

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通过向子公司互动娱乐现金增资的方式组织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符合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缩减投资项目总体规模的相关安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增强公司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持续快速的发展，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互动娱乐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

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通过向子公司互动娱乐现金增资的方式

组织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符合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缩减投资项目总体规模的

相关安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强公司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

确保公司持续快速的发展。本次增资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对互动娱乐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

目”。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互动娱乐进行增资用于“影院

建设项目”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互动娱乐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

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对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

营项目之影院建设项目”事项的核查意见； 

5、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智能技术的新商业运营项目之影院建

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五日 




